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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至 2022 年 5

月 27日，本报告载有经社会得出的结论。会议记录另文记载(ESCAP/78/35)。 

第一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2. 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和 14项决定，现转载如下。关于“旨

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经社会会议结构”的第 78/2 号决议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

行动。其余三项决议提请理事会注意。 

A． 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第 78/1号决议 

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七十五周年曼谷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

续发展的共同议程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通过以下宣言： 

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七十五周年曼谷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   

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 

1. 我们，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于 2022年 5月 23日至 27

日齐聚曼谷，出席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 

2. 我们确认，在经社会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召开的经社会本届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3. 我们庆祝经社会成立七十五年来，其成员从 1947 年的 10 个增加到今天的 62

个，在此期间，本区域本着团结统一和多边主义及国际合作的精神，取得了非凡的社

会经济进步，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了贫困，如今这里有一些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

的经济体，其特点是文化以及经济和社会制度丰富多彩。 

4. 与此同时，我们确认需要应对持续贫困和不平等、易受冲击、自然灾害和气候

变化以及环境退化等悬而未决和新出现的发展挑战，并重申我们致力于加快进展，建

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具复原力和更可持续的世界，并全面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1
 

 
1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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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健康、社会和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

影响，特别是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深为关切，并认识到广泛的 COVID-19 免疫接种作

为全球公共品，可以发挥控制大流行病的作用，因此重申需要确保普遍和公平地获得

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疫苗、治疗和诊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并投资于人和地球，以建设抵御未来大流行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其他冲

击的能力。 

6. 我们回顾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
2
  重申致力于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

合作，加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推动亚洲及

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 

7. 我们认识到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独特挑战，这些国家的处境日益脆弱，我们决心加快执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

动纲领》
3
  《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4
  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5
  这将进一步提升这些国家的整体互联互

通。 

8. 我们注意到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的专题研究报告，
6
  其中秘书处介绍了关于

推进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和手段的研究，并确定了本区域共同议程的要素。 

9. 我们重申联合国系统的中心地位，以及经社会作为本区域在这一系统内的主要

经济和社会发展机构，在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及协助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努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承诺通过经社会予以支持和协作。 

10.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承诺将继续大力支持经社会在促进区域合作和支持采

取行动应对其成员所面临的区域、跨境和共同挑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重申我们致

力于推动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我们希望的未来，特别是以下承诺。 

11. 我们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COVID-19大流行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计，扰

乱了社会和经济体，特别是最脆弱的社会和经济体。我们再次申明确认人格尊严至关

重要，希望看到所有国家和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再次

承诺努力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强调必须根据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平等、可持续和包容的复苏战略。 

12. 我们承诺将人置于我们所有努力的中心，同时将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作为本

区域的优先事项。本区域数百万人尚未受益于社会保护，毕生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应急

保障。还有更多人重陷极端贫困。我们需要投资于包容的国家社会保护制度，以促进

获得基本服务、资源、人力资本发展、减贫、教育、就业和体面工作，并加强卫生复

 
2
 大会第 75/1 号决议。 

3
 大会第 76/258 号决议，附件。 

4
 大会第 69/137 号决议，附件二。 

5
 大会第 69/15 号决议，附件。 

6
 ESCAP/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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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力，包括为此加快努力到 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在这方面，《亚洲及太平洋

加强社会保障区域合作行动计划》
7
  为防止贫困和减少脆弱性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 

13. 我们承诺要保护我们的地球。如果不采取更加坚定的行动，我们将更容易受到

共同环境所面临的多重挑战的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以及

各种自然灾害。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

展中国家。我们确认，一个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对于享有人权以及可持续发展

的所有方面都很重要。人处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有权与自然和谐相处，过

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人类的福祉有赖于大自然的健康，因此也有赖于我们可持

续地利用、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8
  和

《巴黎协定》，
9
  我们需要立即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对

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作出有效和渐进的应对，并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通过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形态等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我们还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国

际合作，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减少空气、海洋和淡水污染，减轻污

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制止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下降。 

14. 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来源的财政资源，促进在自愿和共同商定的条件下提供和转

让适当形式的无害环境技术，并进行能力建设和提供支持，以帮助各国在亚洲及太平

洋实现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发展。我们确认，除其他外，基于生态系

统的方法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总体努力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为此切实有效地应对重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我们承诺促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建设健康的环境，更好地管理环境风险和资源。 

15. 我们承诺将所有妇女和女童置于发展的中心。妇女和女童作为发展的推动者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人类的一半继续被剥夺充分的人权和机会，就不可能充分

发挥人的潜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将加快行动，实现妇女在所有领域的积极、平

等和公平参与，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立法。 

16. 我们承诺共同努力，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一体化无缝区域互联互通在亚洲及太

平洋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解决不平等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

将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发展本区域一体化无缝互联互通，加强

在基础设施、贸易、金融、人员交流、交通运输、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的区

域合作，鼓励所有成员国开展合作，以缩小互联互通差距，加强数字互联互通，促进

数字经济和可持续的、具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加强区域供应链的互联互通

和多样化，以及促进复苏和确保危机期间的具有复原力的互联互通。 

17. 我们承诺加强数字合作。我们确认，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和

创新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是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推动

力之一。在数字技术、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冲击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对加快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巨大潜

 
7
 ESCAP/CSD/2020/3，附件三。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9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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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们努力确保人人都能安全、负担得起和公平地获得数字服务。我们打算在包括

部长级在内的各个层面开展合作，缩小数字互联互通鸿沟，确保数字技能培训，加强

数字互联互通，解决数字信任和安全问题，促进包容性数字经济和社会。在这方面，

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可成为促进数字合作的有益区域平台之一。 

18. 我们重申，国际贸易是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动力，有助于促进可

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相互联系的区域经济体的一部分，我们重申保持市

场开放的承诺。我们将继续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普遍、基于规则、开放、透

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和差别

待遇条款。我们注意到《亚太贸易协定》和《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

协定》
10
  的意义。 

19. 我们特别指出为发展目标加强可持续筹资的重要性。我们承诺要调整公共和私

人财政资源，以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我们重申发展筹资作为执行《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手段的重要性，以及在这方面其作为执行《第三次发展筹资

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11
  的关键手段的重要性。我们承诺加强财政

状况，在必要时促进区域合作，并探索各种创新筹资工具和机制，包括公共和私人融

资以及(适当的话)财政、市场和监管机制，这些机制可有助于在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 我们重申载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鼓励成员国加强统计部门，

提供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族裔、移民身份、残疾状况和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国

情相关特征分列的数据，以支持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和决策。 

21. 我们致力于推动加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伙伴关系。当下的挑战需要跨国界

合作，也需要全社会合作。我们强调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在推动本区域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其作用方式包括发挥经社会及其上级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的工作之间的协同作用。我们鼓励经社会通过加强与次区域组织的联系来促进区域

合作。我们鼓励和促进有效的公共、公私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承诺听取主要群体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并酌情与之合作。我们确认经社会在支持南北、南南和三方

合作方面的作用，并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可持续企业网的作用。 

22. 我们将听取青年的意见并与之合作，他们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将不得不

面对我们的作为和不作为产生的后果。因此，我们将确保他们有意义的参与。 

23. 我们致力于建立复原力。COVID-19大流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不仅要

更好地防范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冲击，还要更好地防范其他挑战和危机。我们需要推动

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加强我们各国经济和社会抵御大流行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

其他冲击的广泛社会经济影响的能力。我们认识到“同一健康”一体化方法有其价

值，可以促进在与人类卫生、动物卫生和植物卫生以及环境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有关

的议题上的合作。我们还确认《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12
  中的卫生

 
10
 经社会第 72/4 号决议，附件。 

11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附件。 

12
 大会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 



E/2022/39 

ESCAP/78/34 

 

B22-00541  5 

方面，强调需要建设有复原力的卫生系统。我们需要加大对人类和地球的投资，通过

专注于提供社会和卫生服务、缩小数字鸿沟和追求可持续发展来建设复原力。 

24. 因此，我们请执行秘书重振经社会作为区域发展平台的作用，确定、倡导和分

析创新、一体化、务实和多部门的方法，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联合国发展系

统的其他部门密切协作，协调全区域的包容性政策对话，并酌情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

与，以便有效地应对本区域不断变化和新出现的需求，并顾及各国的国家考量。 

第 10 次全体会议 

2022年 5月 27日 

 

第 78/2号决议 

旨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经社会会议结构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匹配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会议结构的 2017年 5月 19日第 73/1号决议，经社会在该决议中决定，除其他外，

在 2022 年第七十八届会议上对会议结构进行审查(在 2019 年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开展

中期审查)，并请执行秘书在这两次审查中各提交一份以经社会方案领域为重点的报

告，作为这次审查的依据， 

又回顾其关于经社会年度会议工作安排的 2019年 5月 31日第 75/16号决定和

关于经社会会议结构审查的 2019年 5月 31日第 75/17号决定，
13
 

还回顾其关于将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转型为联合国系统外政府间组织的

2018年 5月 16日第 74/5号决议， 

重点指出加快行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
14
  并强调，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可为推动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机遇，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根据第 73/1号决议审查经社会会议结构的说明，
15
 

又审议了各区域机构理事会和各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报告

和自经社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以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的报告， 

1. 决定立即修订其会议结构，以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

是更新本决议附件所载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各附属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

拟审议的问题； 

 
1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9 年，补编第 19 号》(E/2019/39–ESCAP/75/35)，第一章，

B 节。 

14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15
 ESCAP/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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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决定将贸易和投资委员会重组为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委员会，

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3. 回顾其关于经社会会议结构改革的 1992年 4月 23日第 48/2号决议和 2008

年 4月 30日第 64/1号决议，以及关于旨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经

社会会议结构的 2013年 5月 1日第 69/1号决议，并决定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

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小组”更名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小组”，并在经社会届会的部长级会议段期间进行特别小

组的审议工作； 

4. 重申经社会的会议结构须符合本决议附件中阐述的格局； 

5. 请执行秘书继续酌情加强并推动亚洲及太平洋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相关组

织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在支持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

面的合作和协作，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实施工作的效率和效力； 

6. 又请执行秘书继续系统地监测和评价会议结构及其与经社会方案优先事

项的一致性，以期提高经社会工作的效率、效力和协同作用； 

7. 决定在 2027 年第八十三届会议上对会议结构进行审查(在 2025 年第八十

一届会议上进行中期审查)，并请执行秘书在这两次审查中各提交一份以经社会方案

领域为重点的报告，作为审查的依据。 

第 10次全体会议 

2022年 5月 27日 

 

附件 

经社会会议结构 

一． 经社会 

1. 经社会应每年就成员国选定的一个统领性主题召开一届会议，每届会议应由高

级官员会议段和随后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段组成，会期总共五个工作日，每个会议段

的会期应由秘书处与成员国磋商决定，讨论与本区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要

问题并作出决定，就其附属机构以及经社会执行秘书提出的建议作出决定，审查并

认可拟议战略框架和工作方案，并根据其职权范围作出任何其他必要的决定。 

2.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小组的审议工作应在

部长级会议段期间进行，会期最长为一天。 

3. 经社会届会可包括一次杰出人士讲座，可邀请联合国机构高级代表参加在届会

期间举行的小组讨论会，并可根据经社会的议事规则酌情邀请企业领导人和民间社

会组织参加届会。 

4. 在经社会届会之前举行会议的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

员会决议草案非正式工作组应在高级官员会议段期间成为决议草案工作组，具有与

全体委员会相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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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体委员会、包括与其地位相等的机构在经社会年会高级官员会议段期间举行

的平行会议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6. 决议草案应反映成员国的实质性审议情况；此外，在不违反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31 条的情况下，大力鼓励打算向经社会提交决议草案的经社会成员在经社会会议

召开之前提前至少一个月向执行秘书提交其决议草案，以便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有

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而对于在经社会届会开始前一周内提交的决议草案，经社会

将不予以审议。 

7. 经社会的报告将由经社会的决定和决议组成。由秘书处编制的经社会会议记录

草稿将在届会结束后 15 天内分发给成员和准成员征求意见。成员和准成员的意见

须在收到会议记录草稿后 15 天内提出。在考虑了成员和准成员的相关意见后，秘

书处的经社会届会会议记录终稿将在届会结束后两个月内发布。 

8. 经社会应成为整合各委员会部门性观点的区域平台，以便平等地推进可持续发

展的三个方面。 

9. 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在不影响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的情况下，经社会主席

应由经社会的五个次区域轮流担任。
16
 

二． 附属机构 

10. 经社会附属机构包括下列九个委员会： 

(a)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 

(b) 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委员会； 

(c) 交通运输委员会； 

(d)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e)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f) 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 

(g) 社会发展委员会； 

(h) 统计委员会； 

(i) 能源委员会。 

11. 这九个委员会各自每两年召开一届会议，每届会议的会期至多 3天，在可能及

可取的情况下，多个委员会可召开联席全体会议，讨论跨领域的问题。 

12. 如果某一特定议题成为本区域的紧急事项，经社会可以授权某一委员会或多个

委员会在轮空年份召开会议。 

 
16
 经社会的五个次区域是：东亚和东北亚、北亚和中亚、南亚和西南亚、东南亚、太平洋(A/62/708，

第 3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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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各委员会应： 

(a) 审查和分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工作背景下的区域趋势； 

(b) 与成员国协商，确定各自在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先

事项和新出现的问题，并就区域做法进行协商，同时考虑到次区域层面； 

(c) 推动次区域协同作用等方面的区域对话(酌情推动区域间对话)以及政策

和方案方面的经验交流； 

(d) 审议共同的区域立场，将其作为对全球进程的投入，并推动区域后续落实

全球进程的成果； 

(e) 提出可能作为决议依据的议题，供经社会审议； 

(f) 监测经社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g) 推动各国政府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级别的联合国组织

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酌情采取协作做法，应对本区域的发展挑战。 

14. 此外，各委员会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指导秘书处(包括其区域机构)审查拟议战

略框架和工作方案。 

15. 应将下列领域纳入所有委员会的工作主流： 

(a) 落实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监测进展情况，平衡整

合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b) 减少贫困，并从巨大冲击中持续复苏，建设更加公平的亚洲及太平洋； 

(c) 性别平等； 

(d)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需求； 

(e) 科学、技术与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促进安全和包容的数字转型。 

16. 在与成员国协商后，可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酌情邀请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

表参加委员会会议。 

17. 九个委员会各自在履行上述职能方面要处理的具体问题载于本文件附录一。 

18. 经社会的附属机构还应包括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论坛的职权范围载于本文件

附录二。 

三． 特设部长级会议和其他政府间会议 

19. 经经社会同意，可就具体问题和跨部门问题举行特设部长级会议和其他政府间

会议。 

20. 每两年期期间，除常规政府间会议日历外，特设部长级会议和其他政府间会议

的次数不应超过八次，且总天数不得超过十六天，除非经社会另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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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果在某些年份部长级会议或政府间会议所讨论的议题与某一委员会通常讨

论的议题相同，则在这些年份无须召开相应的委员会会议。经经社会批准，委员会

可召开部长级特设会议，以确保高级别参与审议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 

22.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三所载的职权范围。 

23. 咨询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自身的工作组，审议具体问题。 

24. 咨询委员会应就主题题材召开足够次数的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尤其是经社

会届会之前。咨询委员会每个日历年举行正式会议的次数不应少于六次或多于十二

次。任何额外的正式会议或非正式会议须与咨询委员会和执行秘书协商后方可举

行，秘书处无须提供文件服务，除非咨询委员会提出要求。 

25. 在需要寻求联合国实体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对咨询委员会所关心议题的意见时，

如能达成共识，咨询委员会成员可要求秘书处邀请某些特定的联合国实体或其他政

府间组织的代表出席咨询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会议。 

26. 咨询委员会应定期审议次区域办事处和区域机构的工作，并积极跟进和报告成

员国执行各项决议的情况。秘书处应编写必要的准则和模板，为报告决议执行情况

提供便利。 

五． 经社会附属区域机构 

27. 经社会下列附属机构须根据各自的章程和职权范围继续运作： 

(a)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b)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 

(c)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 

(d)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 

(e)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 

28. 经社会可设立更多区域机构，为实现其战略和方案目标提供支持。 

六． 总则 

A. 议事规则 

29. 除经社会另有规定外，经社会的议事规则，包括那些与决策程序有关的议事规

则，经适当变通后适用于在其会议结构下召开的各委员会会议和其他各种大小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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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正式会议 

30. 在每届经社会会议部长级会议段期间，可安排举行一次各代表团团长之间的非

正式会议，但不应制度化。非正式会议的议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予以决定，议程说

明应在会议召开前至少提前 30 天送达各成员，以确保会议的效率和效力。应为会

议提供同声传译。 

附录一 

经社会附属委员会需要处理的议题 

下面列出的议题是每个委员会需要处理的主要议题。经社会可在任何时候酌情

调整任何一个委员会的议题清单；而各相关委员会应保留同样的灵活性，处理由秘

书处经与成员国协商后提请其关注的新议题或新出现的议题。 

1.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 

(a) 旨在支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减贫的宏观经济政策； 

(b) 就宏观经济和发展筹资议题开展区域合作，并制定共同的区域立场，作为

对全球进程的投入，同时确保区域后续落实全球进程的成果； 

(c) 发展筹资，包括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筹资战略，如国内财政资源、

可持续的创新数字融资工具和机制以及资本市场开发等。 

2. 贸易、投资、企业和商业创新委员会： 

(a) 作为发展引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括区域贸易和贸易便利化合作机制与

协定，如《亚太贸易协定》和《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 

(b) 国内和国际公私伙伴关系、商业伙伴关系、投资以及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 

(c) 创新(包括数字经济)、包容性商业、影响力投资以及创新政策和法规； 

(d) 开发、转让、改造和应用与本区域有关的技术。 

3. 交通运输委员会： 

(a) 通过《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和《政府间陆

港协定》等国际运输协定实现高效而有韧性的交通运输、物流、流动性和互联互通

以及航运和海运； 

(b) 可持续、高效和无害环境的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以及政策和战略、可持续

城市流动性及智能交通技术应用； 

(c) 安全而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包括加强道路安全、促进性别平等的交

通运输以及提高交通运输系统包容性和普及性的政策和战略； 

(d) 统一运输标准和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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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a) 以全面统筹方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包括但不限于开展气候行动、

减少空气污染、可持续利用海洋和可持续管理水资源； 

(b) 推动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 

(c) 推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d) 推动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包括借助于可持续农业机械化和技术转让实现国

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5.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a) 借助于互联网普及等手段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创新，并通过

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等促进数字社会、数字转型和包容； 

(b) 应用空间技术和综合地理空间信息促进可持续发展； 

(c) 在数字时代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

开发人员技能和机构能力。 

6. 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 

(a) 开展区域合作，减少和减轻多灾种灾害风险，适应气候变化并建设复原力； 

(b) 区域加强灾害风险管理和建设抗灾能力的合作机制； 

(c) 多灾种风险综合评估、防范、预警和灾害风险应对，包括借助于创新技术

工具减轻与生物危害和其他自然灾害相关的级联风险； 

(d) 灾害信息管理和多灾种(包括沙尘暴)预警。 

7. 社会发展委员会： 

(a) 审查本区域落实国际商定社会发展目标和承诺的情况； 

(b) 评估人口与发展趋势，包括国际移民和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c) 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加强社会保护和卫生系统； 

(d) 推动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权能； 

(e) 推动社会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包容。 

8. 统计委员会：鉴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统计提出的迫切而不断变化

的需求十分重要，应推动并加强国家统计系统的能力，以领导开发并提供创新、可

信和及时的产品与服务，同时铭记题为“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

官方统计：亚太区域统计界制订的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的文件中的行动领域。 

9. 能源委员会： 

(a) 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7 和《巴黎协

定》实现亚洲及太平洋的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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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展区域合作，包括通过能源互联互通推动人人享有可负担、可靠和可持

续的现代能源； 

(c) 通过区域协定和任务、包括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开展区域合作，加强能

源安全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d) 评估和审查能源转型的潜在影响。 

附录二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职权范围 

一． 总体职能 

1.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是一个包容性政府间年度论坛。论坛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和大会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筹备工作提供支持。 

2. 作为一个区域平台，论坛将用于： 

(a) 向各国、尤其是特需国家提供支持，包括提高其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能力； 

(b) 就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区域观点，查明区域趋势，整合

和分享最佳做法及经验教训，同时考虑到区域层面的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其他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贡献； 

(c) 支持在区域层面开展《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跟进和进展

审评工作，为此：评估进展情况，并提供机会，就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审议的主题和

目标开展同行学习；支持提交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以及定期审查亚洲及太平洋实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路线图的进展情况。 

3. 通过联合国亚太区域协调机制等方式提供机构间支助，可使上述职能受益匪

浅。 

二． 论坛活动 

4. 作为经社会会议结构的组成部分，论坛这一包容性政府间论坛每年在高级别政

治论坛之前举行会议。论坛的主题应符合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而且要深入审议

的目标组应与高级别政治论坛下的目标组完全相同。 

5. 论坛不应超前于高级别政治论坛，不应对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决定预先做出判

断，不应加重成员国的报告负担，也不应在大会业已批准的范围之外增加经社会的

经常预算。 

6. 目前的形式、包括每届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办法可以保留，并酌情与成员国协商，

为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空间。 

7. 论坛成果可采取报告形式并附有主席摘要。 

8. 论坛不妨对论坛所讨论主题的次区域观点进行审议。可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召开

利益攸关方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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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相互之间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将依照经社会的议事规则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主持下的高级别政治论坛模式举行论坛会议，包括吸引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10. 每届论坛会议期间，上届会议主席团的一名成员可报告闭会期间高级别政治论

坛的讨论情况以及论坛上届会议的结论。 

11. 论坛的举行将避免与其他区域论坛和平台相互重叠；为效率起见，论坛将酌情

与其他论坛和平台相互协调或协作举行会议。 

三． 论坛与经社会会议结构的关系 

12. 论坛主席或副主席将提请之后举行的经社会届会注意第 7段所述的论坛报告。 

13. 论坛可接受经社会下属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投入。 

14. 论坛可借鉴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提供的咨询意

见，作为论坛闭会期间与各成员国咨商的一种模式。 

15. 在大会主持下每四年举行一次高级别政治论坛峰会的年份，亚太论坛会议可与

经社会届会在 4 月/5 月联合举行，并且经社会和论坛将酌情共用相同主题。在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举行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的其他年份，应在高级别技术层面

举行论坛会议。 

16. 如成员国提出要求，根据论坛的建议并经经社会认可，同时兼顾高级别政治论

坛的新投入，并依据成员国的定期审查情况，可对论坛的职权范围进行修订。 

附录三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具有下列职能： 

(a) 加强成员国与秘书处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协商，包括为此提供咨询意见和指

导意见，供执行秘书在开展相关活动时考虑； 

(b) 成为实质性意见交流的一个审议论坛，并就经社会议程的制订工作以及会

对亚太区域产生影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提供指导意见； 

(c) 在执行秘书根据经社会的指导意见拟订关于战略框架、工作方案和经社会

届会主题的提议时，向其提供咨询意见和指导意见； 

(d) 定期听取有关经社会行政和财务运作情况的介绍； 

(e) 就监测和评价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和资源分配的执行情况向执行秘书提

供咨询和指导意见； 

(f) 审议会议日历草案，以提交经社会年会； 

(g) 就经社会会议和经社会附属委员会会议的临时议程向执行秘书提供咨询

和指导意见，同时需要确保议程内容侧重成果、突出重点，并与各成员国界定的发

展优先重点以及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二章的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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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就确定要纳入经社会届会临时议程的新出现经济社会问题和其他相关问

题以及制订经社会届会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向执行秘书提供咨询意见和指导意

见； 

(i) 听取关于秘书处与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协作和相关安排的情

况介绍，尤其是关于长期合作方案和联合举措、包括由执行秘书提出并在区域协调

机制主持下开展的方案和举措的情况介绍； 

(j) 执行经社会委托的任何其他任务。 

 

第 78/3号决议 

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2017 年 5月 19日关于执行《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

通的部长级宣言》的第 73/4号决议， 

欢迎 2021年 12月 14日至 17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的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

级会议取得的圆满成果，
17
 

1. 认可《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宣言》
18
  和《亚洲及太平

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
19
 

2.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宣言》； 

(b) 与其他相关实体合作，支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

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 

(c) 于 2026 年对《区域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向第

五届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提交一份附有建议的报告； 

(d) 向经社会第八十三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10 次全体会议 

2022年 5月 27日 

 

 
17
 ESCAP/78/15。 

18
 ESCAP/78/15/Add.1。 

19
 ESCAP/78/15/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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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4号决议 

执行《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建设更具韧性的未来部长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2018 年 5月 16日关于加快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

域行动框架》的第 74/8 号决议，其中经社会决定举行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

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 

欢迎 2021年 11月 16日至 19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

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取得圆满成果，
20
 

1. 认可《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建设更具韧性的未来部长宣言》；
21
 

2. 强调为促进本区域的可持续包容发展改进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迫切

需要； 

3. 决定于 2025年举行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

对《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行动框架》
22
  的执行进展情况进行最后

区域审查，并纪念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十年(2015-2024年)的结束； 

4.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执行《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建设更具韧性的未来部长宣

言》； 

(b) 与其他相关实体合作，继续支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

员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行动框架》； 

(c) 酌情支持举行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以纪

念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十年(2015-2024年)的结束； 

(d) 向经社会第八十二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10 次全体会议 

2022年 5月 27日 

 

  

 
20
 ESCAP/78/26。 

21
 ESCAP/78/26/Add.1。 

22
 经社会第 71/14 号决议，附件，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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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第 78/1号决定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报告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

会第十六届会议的报告(ESCAP/78/2)。 

第 78/2号决定 

次区域合作推进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书处关于次区域合作推

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说明(ESCAP/78/3)。 

第 78/3号决定 

《2022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为 COVID-19疫后可持续复苏筹资》摘要 

经社会在 2022 年 5 月 27 日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2022 年亚太特需国家

发展报告：为 COVID-19疫后可持续复苏筹资》摘要(ESCAP/78/4)。 

第 78/4号决定 

2021-2022年期间举行的各附属机构会议提出的、需要经社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

的事项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 2021-2022年期间举行的

各附属机构会议提出的、需要其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ESCAP/78/6)。 

第 78/5号决定 

2021-2022年期间政府间机构和会议的报告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下列文件： 

(a) 第九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报告(ESCAP/78/7)； 

(b)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ESCAP/78/10)； 

(c)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ESCAP/78/18)； 

(d)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报

告(ESCAP/78/23)； 

(e)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ESCAP/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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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6号决定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报告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

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六届会议报告(ESCAP/78/12)以及《亚洲及太平洋防治沙尘暴区

域行动计划》(ESCAP/78/12/Add.1)。 

第 78/7号决定 

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报告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

级会议报告(ESCAP/78/15)。 

第 78/8号决定 

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报告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

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报告(ESCAP/78/26)。 

第 78/9号决定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情况审查以及经社会各附属机构

相关议题的其他文件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下列文件： 

(a) 经社会各项相关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摘要(ESCAP/78/5)； 

(b) 供 2022 年审议的主要社会发展问题(ESCAP/78/8)； 

(c)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报告

(ESCAP/78/9)； 

(d) 亚太区域实现碳中和的机遇(ESCAP/78/11)； 

(e) 1.5 摄氏度情形下的亚太风险全貌： 次区域加强适应力和复原力的途径

(ESCAP/78/13)； 

(f) 亚太区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7加速行动全球路线图(ESCAP/78/14)； 

(g) 高 效 、 有 韧 性 的 交 通 运 输 和 物 流 网 络 支 持 供 应 链 互 联 互 通

(ESCAP/78/16)； 

(h) 亚洲及太平洋促进包容性复苏和发展的经济政策(ESCAP/78/17)； 

(i)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 7 次会议报告

(ESCAP/78/19)； 

(j)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无纸贸易理事会第一届

会议报告(ESCAP/78/20)； 

(k) 亚洲及太平洋利用贸易和投资应对气候行动(ESCAP/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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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推动企业创新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ESCAP/78/22)； 

(m) 数字合作促进包容性数字社会(ESCAP/78/24)； 

(n) 从国内生产总值转向福祉和可持续性：手段和计量方法(ESCAP/78/27)； 

(o) 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向经社会提交的年度报告(ESCAP/78/INF/1)。 

第 78/10号决定 

2023年拟议方案计划 

经社会在 2022 年 5 月 27 日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认可了 2023 年拟议方案计划

(ESCAP/78/28)。 

第 78/11号决定 

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秘书处关于伙伴关系、预

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的说明(ESCAP/78/29)，并对下列成员和准成员为 2022年作

出的认捐表示赞赏： 

1. 文莱达鲁萨兰国。秘书处收到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的书

面通知： 

亚太统计所 15 000 美元 

太平洋信托基金 1 000美元 

2. 中国。中国代表团宣布中国政府将提供以下捐款： 

中国—亚太经社会合作方案 1 000 000美元 

 和人民币 1 500 000元 

亚太技转中心 人民币 180 900元 

机械化中心 1 600 000美元 

亚太统计所 70 000 美元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10 000 美元 

3. 印度。印度代表团宣布印度政府将提供以下捐款：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 20 000 美元 

亚太技转中心 870 00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25 000 美元 

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 79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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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秘书处收到日本政府将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提供下

列捐款的书面通知： 

日本—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 24 84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1 818 465美元 

此外，日本政府将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向亚太统计所提供相当于        

1 119 759美元的实物捐助。 

5.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了书面通知，宣布其政府将提

供下列捐款： 

韩国—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 250 442 美元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782 016 美元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353 982 美元 

东北亚环合计划 150 442 美元 

《亚太贸易协定》能力发展信托基金 220 000 美元 

  推广和贸易便利化活动 

绿色增长首尔倡议 100 000 美元 

韩国海洋研究所—亚太经社会 20 000 美元 

  信托基金协定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 1 601 769美元 

亚太信通技术培训中心(工作方案) 44 247 美元 

技术转让中心 26 548 美元 

机械化中心 10 00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58 458 美元 

亚太统计所(培训方案) 58 407 美元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 1 141 000美元 

6. 越南。秘书处收到越南政府将提供以下捐款的书面通知： 

亚太统计所 20 000 美元 

第 78/12号决定 

经社会 2020-2021 两年期期间评价活动报告 

经社会在 2022 年 5 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经社会 2020–2021两年

期期间评价活动报告(ESCAP/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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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13号决定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 

经社会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

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ESCAP/78/32)。 

第 78/14号决定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2023 年)的日期、地点和主题 

经社会在 2022 年 5 月 27 日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其第七十九届会议将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在曼谷举行。经社会还决定，其第七十九届会议的主题为

“亚洲及太平洋加快实施气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ESCAP/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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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安排 
 

A． 出席情况和工作安排 

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于 2022年 5月 23日至 27日在曼

谷和线上举行。 

4.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成员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不丹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中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斐济 

法国 

格鲁吉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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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萨摩亚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斯里兰卡 

塔吉克斯坦 

泰国 

东帝汶 

汤加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越南 

准成员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5.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3条，比利时、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摩洛哥、尼日

利亚、圣马力诺和瑞士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罗马教廷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6.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及法律事

务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7. 下列联合国专门机构、基金、方案和联合国其他实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

规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

象组织。 

8. 下列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生产力

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和

近海地球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经济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委员会、大图们江行动计划、

国际椰子共同体、国际运输论坛、湄公河委员会、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上海合作

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三国合作秘书处。 

9. 下列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世界农村妇女协

会、与联合国有咨商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国际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理事会、国际商

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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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亚太家庭组织、圣乔治神圣君士坦丁军事教团、国际职业妇女

福利互助会和俄罗斯联合国协会。 

10. 与会者名单可查阅 www.unescap.org/events/commission78。 

11.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3条，经社会选出 Vijavat Isarabhakdi 先生(泰国)担任第

七十八届会议主席。 

12. 经社会还选出下列副主席： 

Ly Thuch先生(柬埔寨) 

Arman Issetov先生(哈萨克斯坦) 

Thongphane Savanphet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Tumur Amarsanaa 先生(蒙古) 

Ganesh Prasad Dhakal先生(尼泊尔) 

Phan Chi Thanh 先生(越南) 

13. 经社会成立了决议草案工作组，负责审议在会议前提交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Julia Feeney 女士(澳大利亚)当选工作组主席，Sukmo Yuwono 先生(印度尼西亚)当

选副主席。 

14.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12条，主席和副主席审查了成员国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向

经社会报告。其认定 50个成员国的全权证书符合规定。主席团决定，根据大会 1950

年 12 月 14 日第 396(V)号决议并承认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在大会就缅甸的代表权作出决定之前，在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上推迟对与缅甸代表

有关的全权证书采取任何行动。 

15. 经社会注意到主席和副主席关于全权证书的报告。 

B． 议程 

16. 经社会通过了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b) 通过议程； 

(c) 纪念经社会成立七十五周年开幕词。 

2. 主题是“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 

(a) 一般性辩论； 

(b) 次区域观点。 

3.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小组。 

4. 审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落实情况： 

(a)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http://www.unescap.org/events/commission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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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会发展； 

(c) 环境与发展； 

(d) 减少灾害风险； 

(e) 能源； 

(f) 交通运输； 

(g)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 

(h) 贸易和投资； 

(i)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科学、技术与创新； 

(j) 统计。 

5. 管理问题： 

(a) 2023年拟议方案计划； 

(b) 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 

(c) 经社会 2020-2021两年期期间评价活动报告。 

6. 根据第 73/1号决议审查经社会的会议结构。 

7.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8.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2023年)的日期、地点和主题。 

9. 其他事项。 

10. 通过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报告。 

C． 会议开幕 

17. 2022年 5月 23日，Vijavat Isarabhakdi先生(泰国)主持了第七十八届会议开

幕式。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先生作了发言。播放了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主席科伦·维克森·凯拉皮尔先生、泰国总理巴育·詹欧差上将(退役)、中国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以及秘书长的视频致辞。执行秘书作了她本人的欢迎词

和政策陈述。 

18. 下列国家元首在经社会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作了视频致辞：印度尼西亚总统佐

科·维多多先生；格鲁吉亚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女士；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

利·拉赫蒙先生。 

19. 下列政府首脑和副首脑在经社会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作了视频致辞：孟加拉国

总理谢赫·哈西娜女士；柬埔寨首相兼 2022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席洪森先生；斐济

总理兼 2021-2022 年太平洋岛屿论坛主席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先生；萨摩

亚总理菲娅梅·内奥米·马塔阿法女士；汤加首相肖西·索瓦莱尼先生；图瓦卢代总

理米努特·阿拉帕蒂·陶波先生；瓦努阿图总理鲍勃·拉夫曼先生；乌兹别克斯坦副

总理兼投资和外贸部长萨尔多尔·乌穆尔扎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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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越南副总理武德儋先生在经社会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亲临会场致辞。 

D． 通过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报告 

21. 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报告在 2022年 5月 27日第 10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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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社会自第七十七届会议以来开展的工作 
 

A. 附属机构的活动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举行了下列政府间会议和附属机构的会议： 

(a) 委员会： 

㈠ 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㈡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b) 理事会： 

㈠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第十六届

会议)； 

㈡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 

㈢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 

㈣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 

㈤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六届会议)； 

(c) 其他政府间会议： 

㈠ 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 

㈡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 

㈢ 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 

㈣ 第九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㈤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 7次会议； 

㈥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无纸贸易理事会 

(第一届会议)。 

23. 这些会议的日期、主席团成员及报告文号见附件二。其报告反映了讨论情况、

达成的一致和作出的决定。 

B. 出版物 

24. 自经社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以来发布的出版物清单和提交经社会本届会议的会前

文件列于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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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关系 

25. 秘书处就共同关心的项目与总部各实务司和其他区域委员会秘书处保持密切和

经常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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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经社会的行动和提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1. 下列决议中的请求对已核定的2022年方案预算
1
  和联合国2023年拟议方案预

算
2
  没有方案预算方面的影响： 

(a) 第 78/1 号决议：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七十五周年曼谷

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 

(b) 第 78/2 号决议：旨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经社会会议结构； 

(c) 第 78/3 号决议：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宣言》； 

(d) 第 78/4 号决议：《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建设更具韧性的未来

部长宣言》的执行情况。 

2. 将酌情为执行上述决议中所要求开展的活动寻求预算外资源。 

 
1
 见大会第 75/254 号决议，A-C。 

2
 A/76/6(Sec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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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自经社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以来举行的各附属机构及其他政府间机构的会议 

附属机构和官员 会议 文号 

委员会 

一．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1年8月25日至27日 

ESCAP/CDR/2021/3 

主席： Khadeeja Naseem女士(马尔代夫)   

副主席： Rachmat Budiman先生(印度尼西亚) 

Hiroshi Kawamura先生(日本) 

  

二．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1年10月20日至22日 

ESCAP/CMPF/2021/4 

主席： Rachmat Budiman先生(印度尼西亚)   

副主席： Raushan Yesbulatova女士(哈萨克斯坦) 

Ganesh Prasad Dhakal先生(尼泊尔) 

Kim Veara先生(柬埔寨) 

  

区域机构理事会 

一．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会 第十六届会议 

线上 

2021年11月25日 

ESCAP/78/23 

主席： Meas Po先生(柬埔寨)   

副主席： Mahinda Bandara Herath先生(斯里兰卡)   

二．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新德里和线上 

2021年12月1日至2日 

ESCAP/78/18 

主席： Shekhar C. Mande先生(印度)   

副主席： Olimjon Alijonovich Tuychiev先生(乌兹

别克斯坦) 

  

三．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线上 

2021年12月2日至3日 

ESCAP/78/25 

主席： Hataichanok Chinauparwat女士(泰国)   

副主席： Orie Hirano女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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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和官员 会议 文号 

四．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线上 

2021年12月8日 

ESCAP/78/10 

主席： Thi Tam Dinh女士(越南)   

副主席： Chin Chuang Teoh先生(马来西亚)   

五．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 第六届会议 

线上 

2022年2月8日 

ESCAP/78/12 

主席： Ku Bunnavuth先生(柬埔寨)   

副主席： Muhammet Maruf Yaman先生(土耳其)   

其他政府间会议 

一．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1年11月16日至19日 

ESCAP/78/26 

主席： Faisal Sultan博士(巴基斯坦)   

副主席： Tumur Amarsanaa先生(蒙古)   

二．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 第十六届会议 

塔什干和线上 

2021年11月19日 

ESCAP/78/2 

主席： Sardor Umurzakov先生(乌兹别克斯坦)   

三．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1年12月14日至17日 

ESCAP/78/15 

主席： Budi Karya Sumadi先生(印度尼西亚)   

副主席： Serap Ersoy女士(土耳其) 

C.A. Chaminda I. Colonne夫人(斯里兰卡) 

  

四．第九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曼谷和线上 

2022年3月28日至31日 

ESCAP/78/7 

主席： Karl Kendrick T. Chua先生(菲律宾)   

副主席： Jone Usamate先生(斐济) 

Mohamed Aslam先生(马尔代夫) 

Kitlang Kabua女士(马绍尔群岛) 

Ayush Ariunzaya先生(蒙古) 

M. U. M. Ali Sabry先生(斯里兰卡) 

Don Pramudwinai先生(泰国) 

Muhammetgeldi Serdarov先生(土库曼斯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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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和官员 会议 文号 

五．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7次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年4月25日至26日 

ESCAP/78/19 

主席： Tumur Amarsanaa先生(蒙古)   

副主席： Dilshod Sharifi先生(塔吉克斯坦)   

六．《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无纸

贸易理事会 

第一届会议 

曼谷和线上 

2022年4月27日至29日 

ESCAP/78/20 

主席： Mohammed Abdul Hye先生(孟加拉国)   

副主席： Syed Rashedul Hossen先生(孟加拉国) 

Mahsa Nooridaryan女士(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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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经社会发布的出版物与文件 

 

A. 自第七十七届会议以来发布的出版物
*
 

行政指导和管理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年度报告》，2020年5月22日至2021年4月29日(《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21年，补编第19号》，E/2021/39)。 

《亚太经社会未来展望》。
**
 

《 2022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为 COVID-19疫后可持续复苏筹资》。

ST/ESCAP/3016(出售品编号：E.22.II.F.7)。 

《携手前进，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和韧性的亚洲及太平洋》(亚太经社会、亚洲开发

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出版)。 

《开拓我们的未来：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ST/ESCAP/3001(出

售品编号：E.22.II.F.9)。 

次级方案1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 

《2022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建设更公平的未来——促进包容性复苏和发展

的经济政策》。ST/ESCAP/2998(出售品编号：E.22.II.F.5)。 

《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筹资司工作文件》：
**
 

WP/21/07，2021年12月：“建设更美好未来的财政政策选择”。 

WP/21/08，2021年12月：“亚洲及太平洋建设更美好未来的政策设想”。 

WP/21/10，2021年12月：“确保绿色发展：亚太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能否做得更

多？”。 

WP/22/01，2022年2月：“财政刺激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促进包容性、绿色

和前瞻性复苏：对巴基斯坦的评估”。 

WP/22/02，2022年3月：“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筹资”。 

WP/22/03，2022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基础设施筹资”。 

 
*
 若有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文号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在括号内)，则会

标出。 

**
 双星号表示仅在线提供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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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P/1-WP/3，2021年4月：“南亚2019冠状病毒病的社会经济影响：支持经济复

苏的财政政策反应和财政需求”。 

ESCAP/1-WP/7，2021年4月：“结构转型、最不发达国家毕业和2019冠状病毒病大

流行：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政策选择”。 

ESCAP/1-WP/8，2021年4月：“通过结构转型和经济多样化东帝汶将从最不发达国

家及其他类别毕业”。 

ESCAP/1-WP/9，2021年4月：“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可行性研究”。 

ESCAP/1-WP/25，2021年9月：“了解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状况以

及如何扩大资金规模”。 

次级方案2 

贸易、投资和创新
1
 

《贸易、投资和创新研究系列》：
**
 

第94期，《外向外国直接投资与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ST/ESCAP/2951(出售品编号：E.21.II.F.9)。 

第95期，《指导数字前沿技术实现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方法》。ST/ESCAP/2980。 

《贸易、投资和创新研究工作文件系列》。
**
 

第01期，2021年7月：“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微型企业的影响”。 

第02期，2021年12月：“评估贸易程序的环境影响：孟加拉国成衣出口流程的案例

研究” 

次级方案3 

交通运输 

《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与通信公报》：第91期。ST/ESCAP/SER.E/91。
**
 

次级方案7 

统计 

《2022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COVID-19期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ST/ESCAP/2996(出售品编号：E.22.II.F.6)。 

《统计司工作文件系列》。工作文件系列(SD/WP/13/April 2021)：“环境和农业统计

的大数据”。
**
 

《统计简报》：
**
 

 
1
 包括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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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期，2021年4月：“人口和社会统计的大数据”。 

第30期，2021年8月：“亚洲及太平洋的人口普查是否在不断发展？”。 

第31期，2022年4月：“在人口普查中利用行政数据：亚洲及太平洋新出现的趋势”。 

次级方案8 

次区域发展活动 

《太平洋观点： <残疾人权利公约 >——太平洋岛屿立法合规状况概览》。

ST/ESCAP/2988。 

次级方案9 

能源 

《<2030年议程>的能源转型路径：不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7路线图》。ST/ESCAP/3003。 

《可持续制冷的现有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摸底：界定范围审查》。ST/ESCAP/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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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的文件一览表 

文号 标题 议程项目 

限制分发文件 

ESCAP/78/L.1/Rev.2 临时议程 1(b) 

ESCAP/78/L.2/Rev.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b) 

ESCAP/78/L.3 报告草稿：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安排 10 

ESCAP/78/L.3/Add.1/Rev.1 报告草稿：关于经社会的行动和提案所涉方案预算

问题的说明 

10 

ESCAP/78/L.4 决议草案：旨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经社会会议结构 6 

ESCAP/78/L.5 决议草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

展部长宣言》 

4(f) 

ESCAP/78/L.6 决议草案：《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建设

更具韧性的未来部长宣言》的执行情况 

4(j) 

ESCAP/78/L.7 决议草案：纪念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

七十五周年曼谷宣言：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

展的共同议程 

2 

ESCAP/78/L.8 决定草案 10 

常规文件 

ESCAP/78/1 “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议程”主题

研究摘要 

2(a) 

ESCAP/78/2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报告 2(b) 

ESCAP/78/3 次区域合作推进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 2(b) 

ESCAP/78/4 《2022年亚太特需国家发展报告：为COVID-19疫后

可持续复苏筹资》摘要 

3 

ESCAP/78/5 经社会各项相关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摘要 4 

ESCAP/78/6 经社会各附属机构2021-2022年期间举行的会议摘

要 

4 

ESCAP/78/7 第九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报告 4(a)  

ESCAP/78/8 供2022年审议的主要社会发展问题 4(b) 

ESCAP/78/9 2013-202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工作组第七

次会议报告 

4(b) 

ESCAP/78/10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 4(c) 

ESCAP/78/11 亚太区域实现碳中和的机遇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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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项目 

ESCAP/78/12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理事会第六

届会议报告 

4(d) 

ESCAP/78/12/Add.1 亚太区域防治沙尘暴区域行动计划 4(d) 

ESCAP/78/13 1.5摄氏度情形下的亚太风险全貌：次区域加强适

应力和复原力的途径 

2(b)和4(d) 

ESCAP/78/14 亚太区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7加速行动全球路线

图 

4(e) 

ESCAP/78/15 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报告 4(f) 

ESCAP/78/15/Add.1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宣言 4(f) 

ESCAP/78/15/Add.2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

(2022-2026年) 

4(f) 

ESCAP/78/16 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支持供应链互

联互通 

4(f) 

ESCAP/78/17 亚洲及太平洋促进包容性复苏和发展的经济政策 4(g) 

ESCAP/78/18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

报告 

4(h) 

ESCAP/78/19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7次会

议报告 

4(h) 

ESCAP/78/20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无

纸贸易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4(h) 

ESCAP/78/21 亚洲及太平洋利用贸易和投资应对气候行动 4(h) 

ESCAP/78/22 推动企业创新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4(h)和(i) 

ESCAP/78/23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

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报告 

4(i) 

ESCAP/78/24 数字合作促进包容性数字社会 4(i) 

ESCAP/78/25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

告 

4(j) 

ESCAP/78/26 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

会议报告 

4(j) 

ESCAP/78/26/Add.1 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建设更具韧性的

未来部长宣言 

4(j) 

ESCAP/78/27 从国内生产总值转向福祉和可持续性：手段和计量

方法 

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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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项目 

ESCAP/78/28 2023年拟议方案计划 5(a) 

ESCAP/78/29 伙伴关系、预算外捐款和能力发展概况 5(b) 

ESCAP/78/30 经社会2020-2021两年期期间评价活动报告 5(c) 

ESCAP/78/31 根据第73/1号决议审查经社会的会议结构 6 

ESCAP/78/32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

会报告 

7 

ESCAP/78/33 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2023年)的日期、地点和主

题 

8 

资料文件 

ESCAP/78/INF/1 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向经社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4(c)和(d) 

 

 


